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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关于研究生社会资助奖学金评选办法的实施细则 

 

化学学院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学院学术委

员会和导师意见的基础上，对研究生社会资助奖学金等奖学金的评审按以下

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 

一、化学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卫敏、尹平 

成  员： 

（1）评审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段雪、冯俊婷、冯拥军、韩景宾、何静、

孔端阳、雷晓东、李峰、栗振华、梁瑞政、林彦军、刘洪涛、刘文、陆军、

吕超、潘军青、邵明飞、宋继彬、宋家庆、宋宇飞、孙晓明、汪乐余、王涛、

王卓、魏芸、项顼、许家喜、许苏英、鄢红、杨文胜、杨屹、张欣、赵宇飞 

（2）学院研工组成员：舒心、郭剑 

（3）学院研究生代表：原则上每个专业最多一名 

二、研究生社会资助奖学金评选中的特别说明 

1、符合申请条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原则上只能获得一次

社会资助奖学金。研究生在同一年内，若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或/和博士生

校长奖学金，则当年不能同时参评社会资助奖学金。不同年份参评时，往年

获得过高额度奖学金（如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博士生校长奖学金）的参评材

料，不能用来参评社会资助奖学金等低额度的奖学金。 

2、考虑到社会资助奖学金的金额和名额每年的不确定性，以及设奖学金

企业的有关具体要求不同，且与博士校长奖学金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时

间的不匹配性，所以社会资助专项奖学金的评审采取邮件评审方式进行（除

个别高额奖项若有公开答辩要求的以外、除有设奖企业主导或参与评审的以

外），即在学校学院发布社会资助奖学金评选通知后，由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人

员汇总自愿申请者的申请材料及数据，整理后以邮件形式发给评审委员会成

员进行评审。 

3、按照设奖企业的有关要求和学院有关规定进行评选，再结合研究生的

实际，原则上申请者科研能力显著、具有科研潜力、科研成果突出，或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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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表现突出且与设奖企业的有关要求吻合。如在读期间有一作（或导师

一作自己二作，非共同一作）的学术论文在《北京化工大学自然科学类高质

量期刊列表(2019.12.01-2023.11.30)》所列期刊中发表，且须与本人学位论

文相关（由导师在学生申请阶段给签字时把关），或者在应用科技领域切实解

决了关键技术问题（由导师评估和证明）等；若有名额剩余则可考虑从高年

级综合排名靠前的同学中评选。 

4、若是邮件评审时，以得到评委赞成数多少为第一序列，以当学年年级

综合排名加权总分排名为第二序列。原则上按第一序列即以得赞成数多少排

序，当在第一序列中并列（即得赞成数相等）时，按照第二序列（即年级排

名加权总分）进行排序。 

5、原则上，一人只能申请一项（可在报名表中标注是否服从调配），根

据申请人的申请种类，按照以上评审规则产生评选结果。若个别种类奖学金

名额未用完有剩余，则学院对服从调配的申请人，仍然按照以上评审规则，

评满名额数为止。 

6、若遇到有关情况，学院有权进行针对性调整（如为了提高去学校参评

的竞争力，学院在推荐上报时会结合得评审委员赞成票数情况及针对研究生

的实际科研成果情况进行综合考虑；获得推荐去参加校级评审但未获奖的，

若院级评审尚未完成则可适当优先予以考虑，等等）；学院有权根据最新情况

和最新要求作出相应变化；未尽事宜，学院有权解释或作出相应的调整。申

请者视为同意以上说明。 

7、学校学院评审完后，对拟获研究生社会资助奖学金的人选名单进行公

示，之后上报学校备案。 

三、社会资助奖学金类别、奖励标准与名额 

1、校管类社会资助奖学金：（根据当年学校统筹分配后再在此列出，各

个设奖企业的相关要求或申请条件详见学校的通知文件。） 

（1）小米奖学金：研二至研三在校硕士研究生，学生向所在学院提交申

请材料，咱学院向学校推荐一名候选人去学校参评，竞争小米特等奖学金

（20000元）或小米奖学金（5000 元）。 

（2）化学工业出版社奖学金：学生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材料，咱学院向

学校推荐一名候选人去学校参评，竞争金奖（10000元）或银奖（5000 元）。 

（3）金发科技技术创新奖学金：对于在高分子材料等领域学术科研方面

取得重大突出贡献的博士研究生设立“技术创新奖（10000 元档）”，咱学院申

请人竞争 1 个获奖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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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发科技奖学金：针对二年级硕博研究生设立了 6000 元档的奖学

金，咱学院申请人竞争 3 个获奖名额； 

（5）信立方奖学金：1 人（每人 5000元）； 

（6）中国石油奖学金：2 人（每人 6000 元），原则上需是当学年经过班

级民主评议认定的经济困难学生。 

 

2、院管类社会资助奖学金：（根据当年设奖企业要求和学院进一步确认

并统筹安排后，再在对应网页上列出，所以院管类社会资助奖学金的申请截

止时间以网页另行通知为准。） 

 

四、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

守学校及学院各项规章制度，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 

（2）参评学年学籍处于休学、保留学籍者不得参评当年的奖学金。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尊敬师长；存在违反学术诚信行为的学

生（如有抄袭剽窃现象的等），取消其该学历学习阶段所有奖学金的参评资格。 

（4）学习成绩优良，原则上，硕士生须学位课 GPA≥3.00，博士生须 GPA

≥2.50；且科研成果突出，详见以上第二款第 3 条说明。 

（5）有热心有爱心，愿意为广大同学在学业和科研上做出表率作用和引

领作用，愿意主动与其他同学交流相互学习，并愿意通过班级、院研究生会

等多种平台分享自己积极向上的科研心得及帮助指导低年级学弟学妹们开展

学业科研工作。 

五、评选程序环节 

（1）结合导师推荐的研究生自愿申请。请申请者（被推荐者）务必仔细

阅读当年最新的通知和要求，符合条件且通过导师同意（或推荐）后，在 2023

年 11 月 8 日下午之前向辅导员发报名表进行申请（一人只能申请一项，可在

附件 1 报名表中标注是否服从调配）、同时按以下要求交齐对应奖项所要求的

对应申请材料（注意按要求交齐有关电子版和有关纸质版）。 

电子版材料打压缩包（命名为“*****奖学金—**学院—姓名—学号-专

业”）发到：99453592@qq.com；纸质版材料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 18:00 之前

交到无机楼 418，过时不再受理，视为弃权（其中院管类社会资助奖学金的申

请截止时间以网页另行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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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院评审。学院组织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教授评委，通过邮

件评审方式进行评审推荐拟获奖人选，按以上第二款中有关说明产生评审结

果。（除个别高额奖项若有公开答辩要求的以外、除有设奖企业主导或参与评

审的以外。） 

（3）学院公示。学院将对评审结果进行为期 3天的公示。 

（4）上报学校备案。公示后，获奖学生按要求撰写好社会资助奖学金获

奖学生感言材料（会查重，若抄袭会直接取消获奖资格），交给学院后一并上

报学院备案。 

六、其他说明 

（1）对本次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学院公示期间向化学学

院评审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上班时间送到无机楼 418），由答辩评委予以解

答。 

（2）公示期间，若收到举报材料，一经查实，则取消该生及其导师名下

所有研究生三年内的参评资格。 

（3）本实施细则自公布起试行，由化学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

责解释，适用于化学学院当年度对应奖学金的评选推荐工作，如果与上级有

关文件不符，以上级文件为准；若学校学院有最新文件和规定，按最新规定

执行。 

 

 

附录： 

附件 1：化学学院社会资助奖学金申请人报名表 

附件 2：北京化工大学社会资助奖学金申请表 

其他附件详见网页 

 

 

化学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2023年 11 月      


